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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石家庄海关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 4月 28日 08时 30分至

2021年4月28日20时30分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http:
//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

一、拍卖标的及竞买保证金
1、拍卖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混合铅锌精矿一批（约770

吨）（详见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7万元
3、竞买保证金交付账号(京东网络系统自动提示）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
1、展示时间：2021年4月26、27日（请看货人提前5小时联系本公司

预约看样时间，看样时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1份）。
2、展示地点：秦皇岛综合保税区、秦皇岛海关仓库；
三、竞买要求及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和提示
1、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2、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按系统提示办理），在线

支付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拍卖须知》、《竞买
须知》、《拍卖规则》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
看）的相关准则。

3、竞买保证金交付及报名截止时间为拍卖结束前5分钟（以京东网

络系统为准）。
4、拍卖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委托人、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真伪或品

质、瑕疵、安全性及使用性不作任何瑕疵担保，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5、竞买人应当在拍卖前（标的展示期间）实地查看拍卖标的，愿意

接受标的之一切现状方可参加竞买，拍卖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反
悔。竞买人未实地查验标的参与竞买，视为其自愿放弃这一权利，由此
引起的成交标的与预期标的存在差异导致的不利结果，由竞买人本人
承担，不得再以拍品存在瑕疵为由提出任何异议。（网络发布的图片资
料仅供参考）

6、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自行到标的存放地（展示地点）提货，一切
费用自理。

7、竞买人到展示现场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必须规范佩戴口罩、配
合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验核，凡中高风险地区的竞买人需持7天内核
酸检测证明到现场看样。

四、联系电话
0311-88636627、82686033、18034514491、15832104359
海关监督电话：0311-66709283
海关网址：http://shijiazhuang.customs.gov.cn/
拍卖公司：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mh.cn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公告
晟元土拍[2021]03号

经保定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方案》，以拍卖的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由保定市晟
元拍卖有限公司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本次拍卖出让宗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竞买资格和竞价要求请参阅有关拍卖文件。
三、本次拍卖出让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须知。竞买

人可于2021年6月2日至2020年6月21日（工作日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
13：30至16：30）到保定市朝阳北大街485-6号9号楼4层获取拍卖文件。

四、竞买人可于2021年6月2日至2021年6月21日（工作日时间上午8：30至
11：30，下午13：30至16：30）前将保证金缴纳至指定账号。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1年6月21日16时30分。缴纳保证金以实际到账时间
为准。

经审核，资料齐全，符合要求，并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

的竞买人，我公司将在2021年6月21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会举办地点为保定市民服务中

心四楼C区4058（第七开标室），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会时
间为：2021年6月23日10时00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拍卖不接受口头、电话、传真、邮件和电子邮件等形式的竞买申请和报价。
2、本次公告最终解释权归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北省保定市裕东百货

大楼破产管理人。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定市朝阳北大街485-6号9号楼4层 0312-3337712 王女士

保定市晟元拍卖有限公司

债务企业名称：青龙满族自治县二百商厦
所在地：秦皇岛市
债权总额：2,950.03万元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拥有的青龙满族自
治县二百商厦债权，债权总额2,950.03万元，其中本金
余额2,343.00万元，利息607.03万元（含孳生息）。(利
息截至2021年4月20日，2021年4月20日之后产生的
利息以我分公司计算为准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
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抵押情况：抵押物：青龙满族自治县二百商厦以名
下位于青龙县城燕山路北商业土地2,485.04㎡及房产
4,976.98㎡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保证情况：青龙满族自治县广兴商贸有限公司、沈
广楼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诉讼情况：已诉讼。
债权详细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债务人、担保
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关联方除外）。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等方式进行处置。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有效。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
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分产权登记、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有效期限届
满日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李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99
邮政编码：050061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6月8日

企业名称：河北溪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
所在地：张家口市
债权总额：1,577.36万元（截至2020年10月31日）
债权情况：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户债权总额

为1,577.36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500.00万元，利息
及孳生息77.36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0年10月31
日，2020年11月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长城计算为
准，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
范围内）。

具体债权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诉讼情况：执行中。
处置方式：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挂牌

转让处置方式，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河北分公司”）已于2021年
6月 2日至 2021 年 6月 6日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
（http://www.tjfae.com）对河北溪禹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等2户债权资产发布了转让公告，首个公告期内，一名
合格竞买人报名，报价750万元，不低于我司保留底价，
为有效报价。

目前该债权挂牌中。挂牌价格为保留底价，竞价保
证金为750万元，挂牌截至日期2021年6月17日下午
16:00，有意向投资人可直接与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联
系。电话：15222308629。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债务人、担保
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关联方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
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分产权登记、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有效期限届
满日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闫先生 孙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97、89863339
邮政编码：050061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6月8日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赵文普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赵文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赵文普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
权转让的事实。

赵文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赵
文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张先生，0311-88611773
赵文普 联系电话：15612800909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赵文普

2021年6月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2021年3月8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河北分公司”）与邯郸市建投文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河北分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邯郸市建投文化
置业有限公司（注：该债权系2019年8月5日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转让至中国华融河北分公司的邯郸勒泰不良债权），中国华融河北分公司现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邯郸市建投文化置业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6月8日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2021年4月8日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与邢台纲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邢台纲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石家庄潇漫商贸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邢台纲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

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附：公告清单（见附件）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含孳生息截至 本息合计 担保 担保人
2018年10月20日） 方式

1 邢台华珠轧辊 ￥1,000,000.00 ￥1,937,648.81 ￥2,937,648.81 抵押 邢台市华珠轧辊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2 临城县汽车配件 ￥846,500.00 ￥1,814,136.24 ￥2,660,636.24 抵押 临城县天福建材开发公司、
公司 临城县天利水泥有限公司

3 河北省临城县 ￥259,000.00 ￥506,223.53 ￥765,223.53 抵押
绿野有限公司

4 河北省临城县城 ￥1,054,500.00 ￥2,211,470.83 ￥3,265,970.83 抵押 河北省临城县供销合作社
关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生产资料公司

5 河北省临城县东 ￥847,687.00 ￥1,897,051.34 ￥2,744,738.34 其他 河北省临城县东镇供销合
镇供销合作社 作社

累计 ￥4,007,687.00 ￥8,366,530.75 ￥12,374,217.75

单位：人民币/元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2021年4月8日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与邢台浚强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邢台浚强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邢台浚强商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附：公告清单（见附件）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含孳生息截至 本息合计 担保 担保人
2018年10月20日） 方式

1 临城县新必特防水 ￥297,000.00 ￥524,904.59 ￥821,904.59 抵押
材料厂

2 临城县农业高新技 ￥100,000.00 ￥189,069.82 ￥289,069.82 抵押
术园

3 宏利畜牧养殖场 ￥50,000.00 ￥96,882.44 ￥146,882.44 抵押
4 临城县供销合作社 ￥680,000.00 ￥1,369,696.55 ￥2,049,696.55 抵押 临城县生产公司、临城县供销

联合社盐业公司 合作社联合社盐业公司、临城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兴合商场

5 河北省临城县西竖 ￥515,000.00 ￥1,406,242.25 ￥1,921,242.25 其他 临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供销合作社 河北省临城县西竖供销合作社

累计 ￥1,642,000.00 ￥3,586,795.65 ￥5,228,795.65

单位：人民币/元

机构名称：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平支行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新苑路

40号

机构编码：B1013S313020027

流水号：00720618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3日

设立日期：1998年08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唐山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名

公 告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尚

北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209号

机构编码：B0004S313100025

发证日期：2021年5月27日

成立日期：1993年9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廊坊

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迁址

注销公告
名称：汇新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白沟富民分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21日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

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场所：高碑店市白沟镇京白大街32号

债务人 债权总额 本金 利息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担保物
邯郸勒泰城 1,152,338,602.83 1,130,000,000.00 22,338,602.83 1、邯郸勒泰城投房地产开发 1、邯郸勒泰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
投房地产开 有限公司（抵押人/出质人） 东路93号串城街文化旅游步行街1号楼、2号楼、3号楼、5号楼、8号楼、地下
发有限公司 2、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 负一层、地下负二层在建房产及相应土地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述在建房产

限公司（保证人） 共计1042套，建筑面积约为280679.59平方米，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3、勒泰集团有限公司（原勒泰 为92674.15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2、邯郸勒泰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商业地产有限公司，保证人） 位于邯郸市人民路以北，丛台路以南，陵西街以东，丛台公园以西的“串城街”
4、杨龙飞（保证人） 南区1、2期,北区1、2期的经营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租金、销售收入和其他

收入）权益提供质押担保。

债权基准日：2019年6月23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息余额，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
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4、如清单中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衡水迎宾农业科技生态观光园有限公

司作出的股东会决定，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拟吸收合并衡水迎宾农业
科技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存续，衡水迎宾农业科
技生态观光园解散，合并前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的注册资本1067万元
人民币；衡水迎宾农业科技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
币；合并后存续的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注册资本为1067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
存续的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承继，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艳君18603183616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前进南大街1688号

衡水迎宾酒店管理中心
衡水迎宾农业科技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

2021年6月8日

更址公告
证件名称：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机构名称：河北临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地址：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珠江路南侧（中国人民银行西侧）
珠江东路4号
机构编码：5A010912000000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35735631719E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
输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保证保险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邢台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0日
有效期：长期有效

减资公告
廊坊宇宸机械部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310235619520873，经
股东会决议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金1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其中股东
康士民由50万元减至0元，股东尹旺不
变）。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2014届汽车整形

技 术 专 业 毕 业 生 李 杨 ( 身 份 证 号 ：
130523199601080416)学籍档案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 军 （ 身 份 证 号 ：

132325194912280029）遗失退休证，声
明作废。

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石家庄潇漫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青龙满族自治县二百商厦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河北溪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衡水壹亨料理餐饮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9月20日） 担保人抵押物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1 衡水壹亨料理 2017年(路北)字00010号 9,562,500.00 870,281.29 土地使用权2375平米，
餐饮有限公司 房产2423.31平米

2 衡水壹亨料理 2017年(路北)字00013号 5,737,500.00 522,168.81
餐饮有限公司

合计 15,300,000.00 1,392,450.10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赵文普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容积率 房产面积（㎡） 保证金(万元)
2021-047号 裕华路南 2206 零售商业 约38年 2.46 5571.71 5094


